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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服務規管及發展 
 
尊敬的衛生事務委員會、教育局與工商事務委員會官員，及各位尊敬的議員，本人梁美英代表香港美

髮美容業商會，就美容服務的規管及發展發表意見。 
 
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成立了十年，有三千五百名會員，全部在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從事美容服務、

美髮服務、培訓、美甲、化妝、美容機構管理層等涵蓋行業中廣泛崗位，而根據最近的職訓局的研究

報告，香港美容及美髮行業從業員有大約六萬名，其實政府的每一項大小改動，均對我們做成深遠的

影響。 
 
今天是討論美容服務的規管與發展，講到規管，美容業並不是「無王管」：2006 年消委會與行業一起

制定的「美容業營商守則」，至 2014 根據此守則推出的「商品說明條例」，正在見效地進行針對營商

手法的規管；高永文局長一手推行的「醫療處所經營條例」，正規管高風險服務去保障市民安全；在

人才資歷方面，美容美髮業是最早制定能力說明的行業之一，成立資歷架構，不是任何人都可從事美

容或美髮的。所以美容業是經已存在有效規管法案，只要政府落實執行，消除消費者疑慮。 
 

點解我們現在這裡？是由於近年所發生的醫療事故，雖然涉及美容原因，但卻做成社會一個錯誤理解。

其實這些醫療事故，並不會發生在美容本業內，因為在我們美容從業員的培訓，是有為有所不為，美

容師會拒絕一些不適宜美容治療的客人去找醫生。 
 
本人覺得如果在醫療架構下傾美容規管，反而並不恰當，我們主張應以「能力」去確認服務提供者的

資格，而並不是以「職業」去劃分，這才是真正保障巿民利益。 
 
香港的美容行業是成熟的，是自律的，很多從業員因不斷的科技發展而持續學習，為了專業化而去持

續提升自己，例如參加彩光激光療程、香薰療程、化妝美甲課程均考取外國認證。但是到今天政府還

未有確認我們專業機制，我們所需要的「被肯定」，那管是甚麼制度，或者可以是全員登記，或發 License，
或專業認證考核等，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及各人士正視美容行業發展，我們正需要「確認」及「扶持」，

讓美容業擁有可發展前景，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政府制定一個藍圖，落實切實執行，予人十足信心的

行業自會自然發展健康。 
 
總結本會提出： 
必須在全行業共識，及公平的原則下，成立監管機制及制定行業發展藍圖，本會支持一切推動行業發

展的政策。 
 
謝謝各位！ 
 
梁美英 
代表  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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